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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文标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名， 现场出席董事

１３

名， 其中王玉贵董事通过电话连线出席会议； 委托他人出席

５

名， 其中张宏伟

董事、 洪崎董事书面委托董文标董事长代行表决权， 黄晞董事、 陈建董事委托梁玉堂董事代行表决权， 史玉柱董事委

托秦荣生董事代行表决权。 应到监事

８

人， 实到

６

人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条件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方案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

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 具体方案如下：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２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３

、 发行对象

（

１

）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

２

）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３

）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

４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５

） 江苏熔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６

）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

７

）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４

、 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不超过

４７

亿股。 其中：

（

１

） 向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发行壹拾肆亿贰仟肆佰万股 （

１４２

，

４００

万股）；

（

２

） 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壹拾壹亿玖仟万股 （

１１９

，

０００

万股）；

（

３

） 向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发行陆亿陆仟万股 （

６６

，

０００

万股）；

（

４

） 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伍亿股 （

５０

，

０００

万股）；

（

５

） 向江苏熔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伍亿股 （

５０

，

０００

万股）；

（

６

） 向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贰亿陆仟陆佰万股 （

２６

，

６００

万股）；

（

７

） 向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发行壹亿陆仟万股 （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５

、 发行价格

４．５７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将对发行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 调整方式如下：

Ａ

： 原定发行价格

Ｂ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Ｃ

： 每股派息额

Ｄ

： 送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使股本增加的比例

Ｐ

： 调整后发行价格

Ｐ＝

（

Ｂ－Ｃ

）

÷

（

１＋Ｄ

）

×Ａ÷Ｂ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６

、 限售期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 持有或控制公司发行后

５％

以上 （含

５％

） 股份或表决权且是

公司前三大股东， 或非前三大股东但监管部门认定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

６０

个月不得转让。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７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资本。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８

、 上市地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９

、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１０

、 决议有效期限

本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不可抗力或

其他足以使发行计划难以实施、 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极其不利后果之情形时， 可酌情决定该等发行计划

延期至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内实施， 并由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处理具体事宜。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决议

详见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号公告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与该议案相关的

６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四、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处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具体事宜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处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具体事宜

的议案》。 会议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１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 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并在实施过程中依据国

家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的规定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调整和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

２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

况及市场情况确定具体发行时机、 发行数量、 发行价格、 发行起止时间等相关事宜；

３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规定的条件和原则， 在符合中国证监

会、 中国银监会和其他相关监管部门监管要求的前提下， 与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 协商确定对各个发行对象发行的股

份数量， 在需要时与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签署认股协议或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并决定其生效；

４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 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事宜向有关政府机关、 监管机构

和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审批、 登记、 备案、 核准、 同意等手续及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锁定上市时间事宜； 签署、 执行、 修改、 完成向有关政府、 机构、 组织提交的决议、 协议、 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

件；

５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 在本次发行结束后， 根据本次发行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

款， 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６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如发行前有新的法规和政策要求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董事会可根据国家规

定、 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和市场情况对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

７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发行计划难以实施、 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

司带来极其不利后果之情形时， 可酌情决定该等发行计划延期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内实施；

８

、 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宜。

９

、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在获得股东大会关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授权的基础上， 委任公司洪崎先生与赵品璋先

生为本次发行的获授权人士， 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务。

上述获授权人士有权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董事会的授权， 代表公司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处理除

上述第

６

、

７

、

９

项以外与本次发行、 上市有关的其他事宜。 该等授权事宜， 可以由获授权人士单独或者共同实施。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七、 关于召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 《关于召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召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

东大会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 同时授权董事会秘书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召开上述股

东大会的时间、 地点， 适时向股东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并负责筹备上述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于

１

月

１１

日对外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简称： 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向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

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资本补充事项，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本公司与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泛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签署的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认购协议》 及确认函。 本公司拟向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泛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其中，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

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１４２

，

４００

万股、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６６

，

０００

万股、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１１９

，

０００

万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股、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认购

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 发行价

格为

４．５７

元

／

股， 即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

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

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

应调整。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的议案》， 相关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健特”）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上海市虹梅路

１５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 魏巍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３３

，

４００

，

６４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５８２９３

经营范围： 食品生产及销售 （分支机构经营）、 化妆品、 保洁用品、 保健食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 预包装食品批发。

２

、 上海健特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上海健特的控股股东为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史玉柱先生。 上海健特与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史玉

柱先生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３

、 上海健特主营业务情况

上海健特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上海健特自成立以来先后开发一批高科技含量的产品， 其主导产品 “脑白金”、

“黄金搭档” 已成为中国地区家喻户晓的著名品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自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度连续九年

全国销量排名第一。 黄金搭档荣获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度全国市场同类产品销量第一的殊荣。 上海健特计划未来将

投入更多的资金到新产品研发工作中， 并适度增加长期性金融投资， 以保证该公司持续、 稳定的发展。

４

、 上海健特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上海健特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盐城泰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４３３

，

７４２ ６２５

，

５７５

负债总计

９３

，

３０５ ２９４

，

０５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４０

，

４３６ ３３１

，

５１９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１８ ３

，

８４９

营业利润

１０

，

１７４ １９６

，

５３２

净利润

８

，

９１７ １７４

，

４４０

（二）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泛海控股”）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卢志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６

，

０５８

，

２８３

，

４６２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７３９

经营范围： 科技、 文化、 教育、 房地产、 基础设施项目及产业的投资； 资本经营； 资产管理； 酒店及物业管

理； 通讯、 办公自动化、 建筑装饰材料及设备的销售；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济、 技术、 管理咨询。

２

、 泛海控股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泛海控股的控股股东为泛海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卢志强先生。 泛海控股与泛海集团有限公司、 卢志

强先生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３

、 泛海控股主营业务情况

泛海控股主要业务领域为房地产、 金融、 能源、 文化传媒、 科技及综合投资等， 分布于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武汉、 青岛、 西安等国内多个重点城市和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等国。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泛海控股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５

，

４３７

，

７７３ ５

，

４１１

，

５９５

负债总计

３

，

５１４

，

４７７ ３

，

４８７

，

６０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９２３

，

２９６ １

，

９２３

，

９９０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９４

，

７４６ ４１１

，

２０８

营业利润

７４

，

４９６ ４５９

，

９６１

净利润

５１

，

１３７ ２８７

，

９１３

（三）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方希望”）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工业园区希望西路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王航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５

，

１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５

经营范围： 饲料研究开发； 畜、 禽饲养、 销售； 批发、 零售； 电子产品、 五金交电、 百货、 针织纺品、 文化

办公用品 （不含彩色复印机）、 建筑材料 （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木材）、 农副土特产品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品种除

外）、 化工产品 （除化学危险品）、 机械材料； 咨询服务 （除中介服务）。

２

、 南方希望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南方希望的控股股东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刘永好先生。 南方希望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刘永好先生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３

、 南方希望主营业务情况

南方希望是全国性大型民营企业和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商之一。 该公司主要生产经营饲料、 饲料添加剂、 饲料原

料以及与饲料相关的科技开发等， 其饲料产品已形成猪、 禽、 鱼及草食牲畜等四大系列数百个品种。 南方希望组建了

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产品研发机构和培训中心， 在全国拥有数万个销售点， 形成了完善的销售网络。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该公司饲料业务产销两旺， 加上屠宰及肉制品业务的改善， 业绩增长态势良好； 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４．４７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０．８３％

， 实现净利润

８．０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９．４５％

。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南方希望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３１４

，

０９４ １

，

２００

，

１７１

负债总计

６７９

，

４１５ ５４９

，

０４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３４

，

６７９ ６５１

，

１３０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４４４

，

７７３ ３

，

７１３

，

１３８

营业利润

８８

，

０４７ ８２

，

３６３

净利润

８０

，

６４９ ６７

，

４５６

（四）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人寿”）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 杨超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８

，

２６４

，

７０５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９６５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 法规

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 各类人身保险服务、 咨询和代理业务。

２

、 中国人寿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中国人寿的控股股东为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 中国人寿与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

司、 财政部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３

、 发行对象主营业务情况

中国人寿是中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 拥有由保险营销员团险销售人员以及专业和兼业代理机构组成的中国最广

泛的分销网络， 是中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并通过控股的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保险资产管

理者。 公司提供个人人寿保险、 团体人寿保险、 意外险和健康险等产品与服务， 是中国领先的个人和团体人寿保险与

年金产品、 意外险和健康险供应商。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中国人寿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３７

，

２７３

，

５００ １２２

，

６２５

，

７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１６

，

４４１

，

１００ １０１

，

３４８

，

１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０

，

８３２

，

４００ ２１

，

２７７

，

６００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０

，

５５６

，

７０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６００

营业利润

３

，

０１１

，

８００ ４

，

１８６

，

２００

净利润

２

，

５０８

，

６００ ３

，

３０３

，

６００

（五）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以下简称 “船东互保协会”）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公司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一号院

１２

号楼

法定代表人： 魏家福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社证字第

３６２４

号

业务范围： 海上互助保险、 业务培训、 海事交流、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２

、 船东互保协会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船东互保协会是会员制社团法人， 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３

、 船东互保协会主营业务情况

船东互保协会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

协会作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登记， 协会的宗旨是维护与保障其会员的信誉与利益， 并为之

提供各项专业性互助保险和相关服务。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船东互保协会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美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７２３

，

９５８

，

９０４．６２ ５９８

，

６７４

，

８５９．８２

负债总计

５８

，

００８

，

５５３．７２ ３４

，

６２１

，

９４８．６８

保赔基金

６６４

，

２９２

，

８１８．３３ ５６４

，

０５２

，

９１１．１４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会费收入

５８

，

０９３

，

２７４．３０ ５０

，

６９０

，

５３４．９７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 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

２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 发行价格为

４．５７

元

／

股， 即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方式如

下：

Ａ

： 原定发行价格

Ｂ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Ｃ

： 每股派息额

Ｄ

： 送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使股本增加的比例

Ｐ

： 调整后发行价格

Ｐ＝

（

Ｂ－Ｃ

）

÷

（

１＋Ｄ

）

×Ａ÷Ｂ

３

、 限售期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 持有或控制公司发行后

５％

以上 （含

５％

） 股份或表决权且是

公司前三大股东， 或非前三大股东但监管部门认定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

６０

个月不得转让。

４

、 认股款的支付

认购方同意并确认， 在公司本次发行获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 公司进行本次发行时， 认购方将按照公司和保荐

人 （主承销商） 发出的缴款通知的约定， 将扣除履约保证金后的认购价款一次性划入保荐人 （主承销商） 指定的账户。

５

、 股份认购协议的生效条件

股份认购协议在下列条件均具备之日起开始生效：

（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公司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３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以及认购方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

（

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６

、 违约责任条款

本次发行设定了履约保证金制度， 本次发行中确定的履约保证金缴纳和适用的罚则即为违约责任。

（二） 关联交易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 发行价格为

４．５７

元

／

股， 即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

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如有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方式如下：

Ａ

： 原定发行价格

Ｂ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Ｃ

： 每股派息额

Ｄ

： 送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使股本增加的比例

Ｐ

： 调整后发行价格

Ｐ＝

（

Ｂ－Ｃ

）

÷

（

１＋Ｄ

）

×Ａ÷Ｂ

（三）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关联认购方基本情况

序号 关联认购方名称

本次发行拟认购数量

（万股）

１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２

，

４００

２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９

，

０００

３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６６

，

０００

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５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１６

，

０００

２

、 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 的主要条款

序号 主要条款 内容

１

认购价格

（

１

） 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

（

２

） 认购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３

） 在符合发行底价的前提下， 由公司和认购方协商确定最终认购价格；

（

４

）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方式如下：

Ａ

： 原定发行价格

Ｂ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Ｃ

： 每股派息额

Ｄ

： 送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使股本增加的比例

Ｐ

： 调整后发行价格

Ｐ＝

（

Ｂ－Ｃ

）

÷

（

１＋Ｄ

）

×Ａ÷Ｂ

２

认购方式和支付方式

认购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认购。

认购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 向公

司交纳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为认购价款的

５％

， 存放于公司指定的账户内。

双方同意该等履约保证金由认购方在支付认购价款时用于抵作部分认购价款。

认购方将按照公司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发出的缴款通知的约定， 将扣除履

约保证金后的认购价款一次性划入保荐人 （主承销商） 指定的账户。

３

认购股份的交付

公司应当完成认购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股份登记

手续， 使认购方按照其本次认购的股份数量登记为公司的普通股股东。

４

限售期

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监管机构的要求以及认购方承诺， 认购方本次

认购的股份的上市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 若认购方通过本次认购持有公司

５％

以上

（含

５％

） 股份或表决权且是公司前三大股东， 或非前三大股东但经监管机构认定

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则认购方本次认购的股份的上市锁定期为

６０

个月。 该等

时间的起算日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安排为准。

认购方承诺在限售内不会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

５

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在下列条件均具备之日起开始生效：

（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公司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３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以及认购方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中国

银监会的批准；

（

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６

违约条款

本次发行设定了履约保证金制度， 本次发行中确定的履约保证金缴纳和适用的罚

则即为本协议的违约责任， 认购方缴纳履约保证金的行为是本协议得以最终执行

的保证。

四、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资本、 提高资本充足率， 增强公司抵御风险能力和盈

利能力， 支持公司各项业务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使公司资本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提高了资本充足率。 公司的资产规模、 盈利水平、 抵御风险能力得到进

一步加强， 公司在行业中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得到保持和提高， 公司各项业务得以持续、 健康、 快速发展。

五、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公司独

立董事在审阅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所涉及的关联事项后， 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一致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所涉及的关联交

易事项， 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切实可行， 符合公司战略， 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为股东提供长期稳定的回报。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二十八条、 第一百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 符合中国银监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和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的规定。 关联方认购价格客观、 公允， 不会损害社会公众

股东权益。

３

、 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

六、 备查文件

（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及所涉及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

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８２０

号

（第一页， 共二页）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 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募集的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

Ｈ

股） 资金 （以下简称 “前次募集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的使用情况报告 （以下简称 “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 执行了鉴证工作。

民生银行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编制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这种责任包括设计、 实施和维护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保证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以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

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 –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的规定执

行了鉴证工作， 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实

施了解、 询问、 检查、 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 选择的鉴证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 包括对由于舞

弊或错误导致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我们考虑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以设计恰当的鉴证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我们相信， 我们的鉴

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８２０

号

（第二页， 共二页）

我们认为， 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 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民生银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民生银行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而向其报送申请文件使用， 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普华永道中天 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闫 琳

中国·上海市 注册会计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肖 钊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 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签发的 《关于核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

资股的批复》 （证监许可字 ［

２００９

］

１１０４

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行”） 获准向社会公众发行境

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

３

，

４３９

，

２７５

，

５００

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港币

９．０８

元。 通过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 本

行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收到投资者缴纳的认股款港币

３０

，

１６１

，

０９０

，

４８０

元和港币

１

，

０６７

，

５３１

，

０６０

元， 分别按资本金投入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汇率折算， 合计人民币

２７

，

５０８

，

００３

，

５７０．６９

元。 包含申

购资金于冻结期间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并扣除申购资金尾差费用和承销费用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交易费以及香港证券及期

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等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６

，

７５０

，

４１７

，

４３０．０１

元。 所有本次出资均以港

币现金形式投入。 该等资金的实收情况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４３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依照本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 招股说明书， 本行拟将募集资金用于巩固本行的资本基础， 以支持本行业务的持

续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募集资金款项已全部用于充实本行资本金， 以支持本行业务的持续增长。

三、 结论

本报告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编制。 本行已将上述募集

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行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年度报告、 中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

容进行逐项对照， 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特别提示

１

、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南方

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熔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船东互

保协会。

２

、 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以现金形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３

、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另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

中国银监会、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核准。

释 义

在本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 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发行

人

／

民生银行

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健特 指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泛海控股 指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希望 指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 指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熔盛投资 指 江苏熔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泰汽车 指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船东互保协会 指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发行对象

／

认购方 指 上海健特、 泛海控股、 南方希望、 中国人寿、 熔盛投资、 华泰汽车和船东互保协会

Ａ

股 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壹元整的民生银行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民生银行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发行对象发行合计不超过

４７

亿股

Ａ

股股票之行为

本预案 指

民生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即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民生银行与发行对象签署的关于本次发行的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民生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监管机构 指

包括中国银监会、 中国证监会及与民生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且须获得其批准、 核准的其他

政府机关、 监管机构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 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不时修改或修订的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近年来， 中国银监会为防范信贷高速扩张中面临的风险节点，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资本管理规定， 不断加强对商业

银行的资本监管力度， 强化资本约束。 根据资本充足率的高低， 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在业务准入、 规模扩张、 分支

机构设立等方面采取分类监管措施。 面对日益严格的资本监管要求， 商业银行更加重视资本对风险的抵补能力， 力求

通过动态的资本补充机制， 维护资本质量和资本水平的长期稳定。

２００７

年以来， 公司先后通过在境内证券市场非公开发行股票、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次级债券、 混合资本债

券和金融债券、 在香港证券市场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等多元化外部融资渠道补充资本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

司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

８．３２％

和

１０．７７％

。 但随着公司各项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和资产规模的逐步

扩张， 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补充资本， 公司资本充足率将无法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补充核心资本， 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以满足日趋严格的监管要求； 同时，

增强公司抵御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支持公司各项业务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为全体股东实现最优的回报。

此外，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实施，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二、 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上海健特、 泛海控股、 南方希望、 中国人寿、 熔盛投资、 华泰汽车和船东互保协会。

除熔盛投资、 华泰汽车为新入股东外， 其他

５

家发行对象均为公司原股东。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２％

小计

１４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０．５５％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５５８

，

３０６

，

９３８ ２．０９％

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５

，

３９４

，

７０９ ０．３９％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３３３

，

５８６

，

８２５ ４．９９％

小计

１

，

９９７

，

２８８

，

４７２ ７．４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１

，

１５１

，

３０７

，

３１４ ４．３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４２

，

７２８

，

５６０ ０．９１％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２９

，

９４８

，

０００ ０．４９％

小计

１

，

５２３

，

９８３

，

８７４ ５．７０％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９８

，

９３９

，

１１６ ２．６２％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９０５

，

７６４

，

５０５ ３．３９％

江苏熔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 －

其它股东

２１

，

４４２

，

１１７

，

０１０ ８０．２６％

合计

２６

，

７１４

，

７３２

，

９８７ １００．００％

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参见 “第二节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三、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人民币

４．５７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 除息行为， 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五、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４７

亿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 上海健特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１４２

，

４００

万股、 泛海控股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９

，

０００

万股、 南

方希望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６６

，

０００

万股、 中国人寿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股、 熔盛投资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股、 华泰汽车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２６

，

６００

万股、 船东互保协会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六、 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得转让。

若发行对象通过本次发行持有公司

５％

以上 （含

５％

） 股份或表决权且是公司前三大股东， 或非前三大股东但经监

管机构认定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则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十个月不得转让。

七、 募集资金数额和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２１４．７９

亿元。 若因公司股票除权、 除息行为导致发行价格或发行数量调

整的， 募集资金总额也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核心资本， 提高资本充足率。

八、 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股东上海健特、 泛海控股、 南方希望、 中国人寿和船东互保协会拟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构

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报中国证监

会核准。

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由非关联董事予以表决； 相关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时， 关联股

东也将回避表决。

九、 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亦不会出现实际控制人， 因此， 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 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并报中国银监会、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批准。

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上海市虹梅路

１５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 魏巍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３３

，

４００

，

６４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５８２９３

经营范围： 食品生产及销售 （分支机构经营）、 化妆品、 保洁用品、 保健食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

服务和技术转让， 预包装食品批发。

２

、 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上海健特的控股股东为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史玉柱先生。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上海健特与巨人投资

有限公司、 史玉柱先生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３

、 发行对象主营业务情况

上海健特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上海健特自成立以来先后开发一批高科技含量的产品， 其主导产品 “脑白金”、

“黄金搭档” 已成为中国地区家喻户晓的著名品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自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度连续九年全国

销量排名第一。 黄金搭档荣获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度全国市场同类产品销量第一的殊荣。 上海健特计划未来将投入更多

的资金到新产品研发工作中， 并适度增加长期性金融投资， 以保证该公司持续、 稳定的发展。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上海健特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盐城泰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４３３

，

７４２ ６２５

，

５７５

负债总计

９３

，

３０５ ２９４

，

０５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４０

，

４３６ ３３１

，

５１９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１８ ３

，

８４９

营业利润

１０

，

１７４ １９６

，

５３２

净利润

８

，

９１７ １７４

，

４４０

二、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卢志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６

，

０５８

，

２８３

，

４６２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７３９

经营范围： 科技、 文化、 教育、 房地产、 基础设施项目及产业的投资； 资本经营； 资产管理； 酒店及物业管理；

通讯、 办公自动化、 建筑装饰材料及设备的销售；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济、 技术、 管理咨询。

２

、 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泛海控股的控股股东为泛海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卢志强先生。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泛海控股与泛海集团

有限公司、 卢志强先生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３

、 发行对象主营业务情况

泛海控股主要业务领域为房地产、 金融、 能源、 文化传媒、 科技及综合投资等， 分布于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武汉、 青岛、 西安等国内多个重点城市和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等国。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泛海控股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５

，

４３７

，

７７３ ５

，

４１１

，

５９５

负债总计

３

，

５１４

，

４７７ ３

，

４８７

，

６０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９２３

，

２９６ １

，

９２３

，

９９０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９４

，

７４６ ４１１

，

２０８

营业利润

７４

，

４９６ ４５９

，

９６１

净利润

５１

，

１３７ ２８７

，

９１３

三、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工业园区希望西路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王航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５

，

１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５

经营范围： 饲料研究开发； 畜、 禽饲养、 销售； 批发、 零售； 电子产品、 五金交电、 百货、 针织纺品、 文化办公

用品 （不含彩色复印机）、 建筑材料 （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木材）、 农副土特产品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品种除外）、 化工产

品 （除化学危险品）、 机械材料； 咨询服务 （除中介服务）。

２

、 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南方希望的控股股东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刘永好先生。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南方希望与新希望

集团有限公司、 刘永好先生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３

、 发行对象主营业务情况

南方希望是全国性大型民营企业和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商之一。 该公司主要生产经营饲料、 饲料添加剂、 饲料原

料以及与饲料相关的科技开发等， 其饲料产品已形成猪、 禽、 鱼及草食牲畜等四大系列数百个品种。 南方希望组建了

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产品研发机构和培训中心， 在全国拥有数万个销售点， 形成了完善的销售网络。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该公司饲料业务产销两旺， 加上屠宰及肉制品业务的改善， 业绩增长态势良好； 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４．４７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０．８３％

， 实现净利润

８．０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９．４５％

。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南方希望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３１４

，

０９４ １

，

２００

，

１７１

负债总计

６７９

，

４１５ ５４９

，

０４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３４

，

６７９ ６５１

，

１３０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４４４

，

７７３ ３

，

７１３

，

１３８

营业利润

８８

，

０４７ ８２

，

３６３

净利润

８０

，

６４９ ６７

，

４５６

四、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 杨超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８

，

２６４

，

７０５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９６５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 法规允

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 各类人身保险服务、 咨询和代理业务。

２

、 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中国人寿的控股股东为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中国人寿与中国人

寿保险 （集团） 公司、 财政部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３

、 发行对象主营业务情况

中国人寿是中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 拥有由保险营销员团险销售人员以及专业和兼业代理机构组成的中国最广泛

的分销网络， 是中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并通过控股的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保险资产管理

者。 中国人寿提供个人人寿保险、 团体人寿保险、 意外险和健康险等产品与服务， 是中国领先的个人和团体人寿保险与

年金产品、 意外险和健康险供应商。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中国人寿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３７

，

２７３

，

５００ １２２

，

６２５

，

７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１６

，

４４１

，

１００ １０１

，

３４８

，

１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０

，

８３２

，

４００ ２１

，

２７７

，

６００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０

，

５５６

，

７０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６００

营业利润

３

，

０１１

，

８００ ４

，

１８６

，

２００

净利润

２

，

５０８

，

６００ ３

，

３０３

，

６００

五、 江苏熔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熔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江苏省如皋市长江镇 （如皋港区） 疏港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德璜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０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６８２００００７５３３０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公路普通货物运输； 货运装卸； 货运配载。

一般经营项目： 产业投资， 实业投资； 港口机械、 起重运输机械、 压力容器、 冶金矿山设备、 水利电力设备、 石油

化工设备、 建筑桥梁钢结构设计、 制作、 修理、 销售； 船舶、 海洋工程改装和修理； 冷凝器配件修理； 修船生产产生的

废旧物资销售； 船舶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 船用物质、 机电设备销售； 普通货物仓储。

２

、 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熔盛投资的控股股东为上海卓信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张志熔先生。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熔盛投资

与上海卓信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志熔先生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３

、 发行对象主营业务情况

熔盛投资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现代装备制造业， 投资项目均为资金密集、 技术密集型大型工业企业集团， 符合国家

战略规划方向。 熔盛投资目前以产业投资、 实业投资为主， 主要涉足造船、 海洋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机械等工业板

块。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熔盛投资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江苏皋剑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下转

B10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

2011

年

1

月

8

日 星期六

发 行 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二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二〇一一年一月


